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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谢东明 肖红军■

摘  要： 本文依据《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通过具体案例，阐述购入和无偿取得
两种方式在碳排放配额取得、使用、出售、自愿注销时的不同会计处理，探讨碳排放权资产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及如何计提，对比先进先出法和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等计量方法对碳排放权履约成本和净利润的影响，在此基础

上区分次年一次性清缴和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两种方式计算碳排放权履约成本以及对当年净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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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 < 碳排放权交

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 的通知》（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要求重点排放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那么，重点排放

企业在取得、使用、出售、自愿注销碳排放配额时如何进行会

计处理？碳排放权资产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及如何计提？

不同计量方法和不同清缴履约方式对碳排放权履约成本和净

利润有何影响？笔者结合实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

（一）设置“碳排放权资产”科目

《暂行规定》要求重点排放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当设

置“碳排放权资产”科目。“碳排放权资产”属于流动资产，借

方发生额表示企业碳排放配额的增加，但仅包括通过购入方

式取得的碳排放配额，不包括通过政府免费分配等方式无偿

取得的碳排放配额 ；贷方发生额表示企业因使用、出售、自愿

注销而减少的碳排放配额，仅包括通过购入方式取得的碳排

放配额的减少，不包括通过政府免费分配等方式无偿取得碳

排放配额的减少 ；该科目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表示企业尚

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 ；“碳排放权资产”明细账不仅是借贷余

三栏账，还是数量金额账，这就意味着其借方、贷方和余额均

有数量、单价和金额。

（二）取得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

企业购入碳排放配额时，按照购买日实际支付或应付的

价款（包括交易手续费等相关税费），借记“碳排放权资产”，

贷记“银行存款”“其他应付款”等 ；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的，

不作会计处理。

（三）清缴履约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

企业使用购入的碳排放配额履约（履行减排义务）的，按

照所使用配额的账面余额，借记“营业外支出”，贷记“碳排放

权资产”；使用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履约的，不作会计处理。

（四）出售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

企业出售购入的碳排放配额时，按照出售日实际收到

或应收的价款（扣除交易手续费等相关税费），借记“银行存

款”“其他应收款”等，按照出售配额的账面余额，贷记“碳排

放权资产”，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或借记“营业外支

出”；企业出售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按照出售日实际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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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应收的价款（扣除交易手续费等相关税费），借记“银行存

款”“其他应收款”等，贷记“营业外收入”。

（五）自愿注销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

企业自愿注销购入的碳排放配额时，按照注销配额的账

面余额，借记“营业外支出”，贷记“碳排放权资产”；企业自

愿注销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不作会计处理。

例 1 ：假设 A 火电企业为重点排放企业，20×0 年 1 月 5 日

通过购入方式取得碳排放配额 3 000 吨，购买价为 15 元 / 吨，

用银行存款支付 80%，其余款项未支付 ；1 月 10 日通过政府免

费分配方式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 7 000 吨 ；企业 20×0 年履约

共使用碳排放配额 9 500 吨（其中使用购入的碳排放配额 2 800

吨、使用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 6 700 吨）；20×0 年共出售碳

排放配额 300 吨，成交价为 60 元 / 吨（其中出售购入的碳排放

配额 120 吨、出售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 180 吨）；20×0 年 12

月 31 日自愿注销碳排放配额 150 吨（其中自愿注销购入的碳

排放配额 50 吨，自愿注销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 100 吨）。不

考虑增值税，则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单位 ：元，下同）：

1. 通过购入方式取得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资产的入账

成本 =3 000×15=45 000（元）。

借 ：碳排放权资产                                                    45 000

        贷 ：银行存款（45 000×80%）                                    36 000

                其他应付款                                                           9 000

2. 将购入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履约，碳排放权资产的履约

成本 =2 800×15=42 000（元）。

借 ：营业外支出                                                        42 000

        贷 ：碳排放权资产                                                      42 000

3. 将购入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出售，碳排放权资产的出售

收入 =120×60=7 200（元），碳排放权资产的出售成本 =120×

15=1 800（元）。

借 ：银行存款                                                              7 200

        贷 ：碳排放权资产                                                        1 800

                营业外收入                                                           5 400

4. 将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出售，出售收入 =180×

60=10 800（元）。

借 ：银行存款                                                            10 800                                                                      

        贷 ：营业外收入                                                          10 800

5. 将购入的碳排放配额自愿注销，碳排放权资产的注销

成本 =50×15=750（元）。

借 ：营业外支出                                                             750

        贷 ：碳排放权资产                                                          750

6. 通过无偿方式取得的碳排放配额在取得、履约清缴和

自愿注销时均不作会计处理。

二、碳排放权资产是否计提减值准备及如何计提

《暂行规定》尚未明确“碳排放权资产”是否要计提减值

准备。“碳排放权资产”与存货一样都属于流动资产，也有可

能会发生减值，为了更真实地反映碳排放权资产的实际价值，

笔者认为，可借鉴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设置“碳排放权

资产减值准备”作为“碳排放权资产”的备抵科目，如果“碳

排放权资产”的估计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则计提减值准

备，以后恢复时，在计提的范围内转回 ；如果账面价值等于或

大于估计可收回金额，则不计提减值准备。“碳排放权资产减

值准备”发生时记入贷方，转回时记入借方。

例 2 ：假设 A 火电企业 20 ×0 年 12 月底“碳排放权资产”

的账面价值为 5 000 元，估计可收回金额为 3 000 元，“碳排放

权资产”之前尚未计提减值准备 ；20 ×1 年 12 月底估计可收

回金额为 6 000 元。则计提减值准备会计处理如下 ：

1. 20×0 年 12 月底应计提碳排放权资产减值准备 =5 000 －

3 000=2 000（元）。

借 ：资产减值损失                                                      2 000

        贷 ：碳排放权资产减值准备                                        2 000

2. 20×1 年 12 月底应将以前计提的碳排放权资产减值准

备全额转回。

借 ：碳排放权资产减值准备                                       2 000

        贷 ：资产减值损失                                                        2 000

三、不同计量方法对碳排放权履约成本和净利润的

影响

《暂行规定》尚未明确“碳排放权资产”履约时可采取的计

量方法。由于“碳排放权资产”与存货都属于流动资产，笔者

认为，“碳排放权资产”在履约时可借鉴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

即采用先进先出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等计量方法，采用不

表1                              A 企业碳排放权资产明细账                                                                  金额 ：元

月 日 摘要
借方 贷方 余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1 1 期初结存 1 500 55 82 500

1 10 从政府购入 3 000 15 45 000 4 500 28.33 127 500

5 25 从交易市场购入 5 000 60  300 000 9 500 45 42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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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计量方法确认的碳排放履约成本和净利润也会有所不同。

例 3 ：假设 A 火电企业 20×0 年碳排放权资产购入情况如

表 1， 20×0 年全年使用 9 000 吨碳排放配额履约，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采用先进先出法和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确认的

碳排放履约成本和对净利润的影响有一定差异。

1. 采用先进先出法确认的碳排放权履约成本 =（1 500×55）

+（3 000×15）+（4 500×60）=397 500（元）。

2.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确认的碳排放权履约成本=9 000×

45=405 000（元）。

3. 两种计量方法对当年碳排放权履约成本的影响。月末

一次加权平均法比先进先出法多确认碳排放权履约成本 =   

405 000 － 397 500=7 500（元）。

4. 两种计量方法对当年净利润的影响。月末一次加权平

均法比先进先出法少核算净利润 =7 500×（1 － 25%）=5 625

（元）。

四、不同清缴方式对碳排放权履约成本和净利润的

影响

《暂行规定》尚未明确“碳排放权资产”清缴履约的具体

方式。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如果

能大致推断出企业当年碳排放权配额的履约清缴在次年的某

一个月份，则可认为是一次性清缴。企业是因为生产才会承担

履约成本，一般情况下企业每月都会生产。笔者认为，实务中，

还可根据企业具体实际情况，借鉴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方法，即

实行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

例 4 ：假设 A 火电企业 20×0 年的碳排放权资产的单位

成本为 60 元 / 吨，假设碳排放配额有两种清缴履约方式 ：一

种是经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在次年核定无误后，于 20×1 年

3 月份一次性清缴，共缴纳 9 800 吨 ；一种是按月预缴、年终

汇算清缴，其中 20×1 年的 3 月份经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核定

无误后多退少补，20×0 年每月均预缴，全年共预缴 9 775 吨，

20×1 年 3 月份补缴 25 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1. 如果采用次年一次性清缴方式，则企业 20×0 年每月份

均没有确认碳排放权履约成本，20×1 年的 3 月份一次性确认

碳排放权履约成本 =9 800×60=588 000（元）。

2. 如果采用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方式，则 ：20×0

年预缴的碳排放权履约成本 =9 775×60=586 500（元）；20×1

年 3 月份补缴的碳排放权履约成本 =25×60=1 500（元）。

3. 两种清缴方式对当年碳排放权履约成本的影响。按月

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比次年一次性清缴在 20×0 年多确认碳排

放权履约成本 =586 500 － 0=586 500（元）。

4. 两种清缴方式对当年净利润的影响。按月预缴、年终汇

算清缴比次年一次性清缴在 20×0 年少核算净利润 =586 500×

（1 － 25%）=439 875（元）。

5. 两种清缴方式的比较。（1）如果选用次年一次性清缴方

式，则 20×0 年没有碳排放权履约成本计入当年损益，而是确

认到了次年的 3 月份，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只需一次性计算和

进行会计处理，工作量较小，不足之处是前期不确认碳排放

权履约成本，而后期确认较大，会造成当年和次年碳排放权

履约成本以及净利润的较大波动。（2）如果选用按月预缴、年

终汇算清缴的方式，则 20×0 年每月都有碳排放权履约成本

确认，优点是比较符合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企业碳排放

权履约成本和净利润会比较平稳 ；不足之处是工作量较大，

每月都需确认预缴数量和碳排放权履约成本并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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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1 页）定位和地方政策，盘活划入的国有股权，规

范化市场化对股权进行管理、运作及处置等，弥补社保基金     

缺口。

加强投资运营，促进保值增值。国有股权划转之后对接

收的股权保值增值，是划入方对基金管理运营的重要目标，

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建立规范完善的基金投资运营

体系，保持基金投资的收益性和稳定性，可借鉴试点省份的

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

运营道路。

明确委托关系，探索合理分红机制。股权划入方与社保

基金管理部门之间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委托运营等

事项，规范划入方与社保基金管理部门的权利与义务，保证

股权收益充实社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探索划转股权的分红

机制，划入方可以根据划转标的企业的行业、经营业绩等，以

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保证划转的股权后续产生持续、稳定

的收益。

（二）结论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社会保障支出面

临巨大压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势在必行。国

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需发挥其作用

惠及全民，拓宽社保基金来源渠道，维持社保基金现金流稳

定发展。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国有资本划转形势下，划入方将

划转的国有资本计入金融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中最佳，既符合

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属性，又可防止资本沉没，实现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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